
辦理機關：臺中市政府 

計畫名稱 實施臺中市容積移轉折繳代金機制，充裕地方建設財源 

辦理情形 

一、 本市容積移轉折繳代金機制，係依據內政部103年修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9-1條

規定，於109年5月18日配合母法修正「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

點」，增訂第13點規定，接受基地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 

二、 本府透過建立容積銀行概念，除可統籌運用容積代金，優先且完整開闢市政需要的公共設施，

提供市民舒適便利的生活空間外，更可提供申請人自由調配折繳代金與捐地的比例，選擇較為

合適的方式辦理，提高容積移轉的選擇彈性。 

三、 109年11月16日起，容積移轉申請人得自由選擇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申請人繳納估價費

用後，由本府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並經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協審(襄閱)。本府再依審定

的估價報告書評定中位數，並計算容積代金金額及開立繳款書，由申請人辦理繳納。 

四、 為有效運用容積代金，本府依「臺中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於111年4月

1日成立臺中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容積代金收支、保管及執行結果考核等事宜，

並依「臺中市容積代金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規定，於112年度設置臺中市容積代金

基金，專款專用於取得本市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實際績效 

一、 本市110至112年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案件及收入明細如下： 

（一） 110年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案件計有14案，收入64億4,847萬9,271元。依「主要計畫

區」及「行政區」區分容積代金收入如下表： 

主要計畫區 

主要計畫區 件數 收入金額(單位：萬元） 

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12 616,625 

高速公路王田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2 28,223 

小計 14 644,848 

行政區 

行政區 件數 收入金額(單位：萬元） 

西屯區 7 474,253 

北屯區 4 106,200 

南屯區 1 36,172 

烏日區 2 28,223 

小計 14 644,848 



 

（二） 111年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案件計有35案，收入108億5,232萬3,757元。依「主要計畫

區」及「行政區」區分容積代金收入如下表： 

主要計畫區 

主要計畫區 件數 收入金額(單位：萬元） 

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31 827,913 

高速公路王田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4 257,319 

小計 35 1,085,232 

行政區 

行政區 件數 收入金額(單位：萬元） 

西屯區 11 357,961 

北屯區 15 385,680 

南屯區 5 84,272 

烏日區 4 257,319 

小計 35 1,085,232 



 

（三） 112年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案件計有18案，收入35億2,710萬5,161元。依「主要計畫

區」及「行政區」區分容積代金收入如下表： 

主要計畫區 

主要計畫區 件數 收入金額(單位：萬元） 

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16 324,946 

高速公路王田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2 27,765 

小計 18 352,711 

行政區 

行政區 件數 收入金額(單位：萬元） 

西屯區 4 147,784 

北屯區 9 139,897 

南屯區 3 37,265 

烏日區 2 27,765 

小計 18 352,711 



（四） 綜上，本市110至112年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案件共計67案，收入208億2,790萬8,189

元。 

年度 件數 收入金額(單位：萬元） 

110 14 644,848 

111 35 1,085,232 

112 18 352,711 

合計 67 2,082,791 

二、 依據「臺中市容積代金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規定，容積代金收入支用項目如下： 

（一）優先取得容積移轉接收基地半徑一公里範圍內之公共設施、道路及公園用地。 

（二）取得與臺中市容積移轉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 

（三）管理本基金所需費用支出。 

（四）其他與本基金業務有關支出。 

三、 本市容積代金收入挹注市庫金額， 111年22億3,300萬元、112年36億7,245萬餘元、113年21億

9,286萬5千元（預算數），支應各項重要道路開闢及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所需經費，對本市財政支

援及市政建設推動有相當大的助益。 

 

  



 

  



 


